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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涉黑案”， 却因高

达近 30 亿元的生态修复赔偿

引发关注。

2020 年 12 月 24 ?， 佛

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下称
“顺德法院”） 对林镜泉等 16

人涉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宣判， 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 聚众

斗殴罪 ， 行贿罪 ， 串通投标
罪 ， 非法采矿罪 ， 组织卖淫

罪， 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 数罪并罚， 判处
林镜泉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六个

月， 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其余

15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九年至三年。 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被告林镜泉等 9 人

被判限期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
复等各项费用共计 296441.11

?元。

该案成为目前全国判赔数
额最高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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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赔30亿元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黑老大”与“好老板”

林镜泉的商业帝国， 从做鱼贩

子起家。

他是佛山三水市 （现 “三水

区”） 芦苞镇渔民新村人， 出生于

1965 年 6 月 9 日 。 林镜泉的多名

家人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他家

境普通， 父母都是渔民， 初中没读

完便辍学。 上世纪 80 年代初， 他

开始做鱼贩子， “小小年纪， 经常

半夜出发， 把三水的鱼运到广州去

卖”。

此后， 林镜泉开始经营芦苞镜

泉海鲜坊 、 三水碧桃洗涤用品厂

等， 逐渐做大后， 商业触角还涉及

房地产 、 酒店等领域 。 1994 年 5

月 25 日， 由他担任总经理的恒福

星际酒店有限公司成立， 该公司注

册资本 7200 万元。

林镜泉的多名下属在接受 《中

国新闻周刊》 采访时， 纷纷称其是

“宅心仁厚的好老板”。 曾在林镜泉

公司做过保安的王江军称 ， 2018

年他被查出患有口腔癌， 手术费用

需要一二十万元。 林镜泉知道后，

号召公司员工为其捐款 21 万元 ，

其中林镜泉本人捐款 10 万元。

判决书中， 有多位证人指证林

镜泉涉黑的细节。 有证人称， 林镜

泉是黑社会团伙的大哥 ， 骨干有

“佛爷” 龙志超、 “肥源” 何志源、

“蛇标” 罗伟标、 “懒勤” 董绍勤。

这四个人被统称为 “四大金刚 ”，

他们手下各有 “头马” （能干事的

手下）， 下面也各带一班 “马仔”。

证人卢绍强则称， 林镜泉是三水首

富， 外号 “北江砂王 ”， “懒勤 ”

帮林镜泉非法开采河砂及自己做泥

头车运输车队， “肥源” “佛爷”

帮林镜泉打打杀杀……

但林本人、 林家人和律师， 都

对涉黑指控予以否认。

起诉书显示， 林镜泉此前有过

多次犯罪前科： 2014 年 4 月 4 日，

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广东省肇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同

时， 2014 年 4 月 25 日因犯行贿罪

被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

目前 ， 林镜泉等人已提起上

诉。

生态赔偿的界定

《中国新闻周刊》 在起诉书中

看到， 破案后，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

局共冻结该组织成员等人名下涉案

银 行 账 户 135 个 ， 冻 结 资 金

45589526．33 元 、 港 币 23367．87

元 ； 扣押现金 6719695 元 、 港币

5345460 元 ， 汽车 15 辆 ， 玉石摆

件 76 箱， 玉石首饰若干； 查封不

动产 222 处； 冻结佛山市恒福兴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49 家公司企

业股权共 62 项。

在林镜泉公司的众多业务中，

采砂是极有分量的一门生意。

《中国新闻周刊》 从顺德法院

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看

到， “从 2000 年开始， 林镜泉长

期涉足北江干流三水河段的河砂开

采 ， 在未取得河砂许可证的情况

下， 大肆非法开采河砂， 非法获利

上亿元。 过程中， 通过有组织地向

具有监管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 以暴力或暴力威慑排除竞争对

手， 形成对流域河砂开采行业的非

法控制。”

判决书显示， 四洲村原村干部

曾广弼、 横岗村原村干部邓显七等

证人证实： 林镜泉采矿组织在村落

沿岸采砂后导致沙洲地坍塌、 面积

变小甚至消失。 近日， 《中国新闻

周刊》 在北江干流三水河段芦苞—

大塘区域走访时， 已看不到采砂的

作业船只。 附近村民称， 现在该河

段已不允许采砂， “但过去采砂船

只很多， 分不清究竟是哪些人在采

砂”。

此案引发关注之处在于， 在办

理刑事案件的同时， 佛山市顺德区

人民检察院同时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 。 2020 年 9 月 ， 公益诉讼起诉

人 （即 “顺德区人民检察院”） 委

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下称 ‘华南环科所”）， 对被告林

镜泉等 9 人在北江干流三水段、 三

水区芦苞涌鱿鱼岗至虎眠岗河段非

法采砂造成的生态损害进行评估。

双方签订 《技术咨询合同》， 约定

报酬总额为 96 万元， 于案件判决

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 （最迟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 支付。

华南环科所是原环保部印发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

（第一批）》 中的推荐机构之一。 关

于为什么找华南环科所做这价评估

报告？ 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一位负责

人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在原环

保部推荐的机构名录上， 广东省有

五家。 “我们每一家都去函咨询，

问他们愿不愿接这个委托， 只有华

南环科所同意”。

华南环科所 2020 年 10 月出具

了 《林镜泉等人非法采矿案环境损

害评估报告》 （下称 《报告》）， 报

告技术审核人为黄道建， 评估负责

人为罗隽。 华南环科所官网显示，

罗隽职称为高级工程师， 职务为该

单位工程中心市场拓展部负责人，

现任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评

审专家库 （国家库） 成员。

《报告》 称： 涉案河道生态环

境遭受严重破坏， 河流堤岸及地形

地貌发生了明显改变， 部分植物被

严重破坏， 部分区域出现了严重水

土流失……排法采砂引起的地质灾

害发育现状 （如滑坡、 低裂缝、 水

土流失等） 在北江干流三水段有 6

处。 在土地损毁方面， 北江干流三

水段区域已损毁 12．19 ?， 北江支

流 （芦苞涌 ） 区域已损毁 26.37

?。 《报告》 还称， 该案中的生态

环境损害事实与 “林镜泉等人非法

采矿案” 的生态破坏行为有确定的

因果关系。

起诉书披露， 从 2000 年开始，

林镜泉等人在北江干流三水河段非

法开采河砂共计 1238．2503 万立方

米。 《报告》 结论为， 林镜泉等人

的非法采矿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损

害， 数额汇总为 296441．11 万元。

2020 年 10 月 28 日 ， 佛山市

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向人民法院

提起要求林镜泉等九名被告人承担

296441．11 万元赔偿责任的环境公

益诉讼， 支付生态损害评估费用人

民币 96 万元。 这也是迄今为止全

国最高索赔金额的民事公益诉讼。

在诉讼中， 经林镜泉申请， 顺

德法院通知 《环境损害评估报告》

的评估负责人罗隽到庭接受质询。

担任林镜泉公益诉讼部分的代

理律师许文煜告诉 《中国新闻周

刊》， 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根据被告

人口供推算林镜泉等人非法采砂量

为 1238．2503 万立方米。 而 29．6 亿

元修复生态环境系统费用， 是华南

环科所将这个采砂量乘以近三年的

建筑用砂均价， 再加上一些运费成

本得出的。

众多官员涉案

在判决书中， 多名证人称林镜

泉借助官员力量垄断北江采砂市

场。

起诉书显示， 林镜泉向多位官

员行贿， 这些涉案人员受贿时任职

于广东省水利厅、 佛山市公安局、

三水市 （现 “三水区”） 委政法委、

水利局、 芦苞镇党委、 政府等。

起诉书称 ， 2001 年 10 月左

右， 因组织成员董某某等人涉嫌故

意伤害、 赌博等犯罪被传唤调查，

为避免受到处罚， 林镜泉请时任佛

山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吴金宁 （已

判决） 帮忙， 为感谢吴金宁帮忙，

林镜泉于 2002 年 1 月送其港币 5

万元。 2006 年， 林镜泉为阻止他

人强行入股其承包的佛山市三水区

芦苞镇鱿鱼岗至虎眠岗芦苞涌整治

工程及河砂开采工程， 请求时任佛

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局长吴金宁帮

忙 ， 林镜泉送给吴 20 万元港币 。

为了维护与吴金宁的关系， 以及在

生产经营中遇到麻烦时获得吴的关

照， 2002 年至 2015 年林镜泉先后

送给吴 155 万元港币。

吴金宁证言称： “林镜泉看重

我的权力， （我） 先后摆平了其涉

嫌犯寻衅滋事的案件和戚桂泉、 梁

就成等人强制入股他清理河道项目

的事情， （他） 也为了与我维护好

关系， 所以一直送钱给我。” 吴被

提拔为佛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后， 林

镜泉送他的钱也增加一倍， “因为

他看到我权力更大 ” 。 2016 年 6

月， 吴金宁在佛山市司法局局长任上

落马。

起诉书还显示， 2001 年至 2005

年， 林镜泉清托时任三水市委副书

记、 三水市委政法委书记陆卓清； 三

水市水利局局长何洲二、 三水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蔡汝文为其组织在北江干

流三水河段芦苞段、 大塘段非法开采

河砂提供帮助和保护 ， 林镜泉于

2001 年至 2017 年送给陆卓清、 何洲

二、 蔡汝文各 900 万元 ， 共计 2700

万元。

“2001 年， 林镜泉想在北江采

河砂， 请托我介绍认识何洲二， 表示

在北江采砂赚的钱 ， 会给何洲二一

份， 也会给我一份。 后来， 他又让我

把陆卓清拉进来一起参与北江采砂一

事。” 蔡汝文证言称， 2001 年至 2007

年， 他在担任三水区 （市） 政法委副

书记期间， 多次收受林镜泉人民币共

计约 1400 万元贿赂款。

三水市水利局原局长何洲二也在

证言中透露了他与林镜泉的 “交情”：

“我为林镜泉采砂提供的帮助： 第一，

帮助他成功承包大塘镇的河砂开采

权；第二，2002 年 4 月，省市水利部门

先后下发文件， 将北江干流列入河砂

禁采区， 我们明知林镜泉是无证开采

的情况下， 没有完全制止他； 第三，

我任水利局局长期间， 水利监察大队

的工作人员曾向我汇报说林镜泉的采

砂船出现超范围采砂等违规行为， 但

我考虑自己曾收受其好处费， 没有坚

决要求查处林镜泉的违规行为。”

林镜泉之子林杰樑告诉 《中国新

闻周刊 》 关于行贿官员的另一个版

本： 庭审时， 谈到这些 “行贿问题”

时， 林镜泉一直强调是这几个官员在

索贿。

顺德法院最终认为， “关于林镜

泉行贿陆卓清、 何洲二、 蔡汝文是否

被索贿问题， 经查， 确是蔡汝文先提

出让林镜泉分股份的， 但林镜泉是欣

然同意的。 故林镜泉的辩护人认为林

镜泉给三人钱是被索贿意见， 理由不

成立， 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 ， 起诉书 、 判决书也均显

示， 时任怫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党委副

书记、 镇长、 党委书记罗卫平， 时任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水政科副科长

梁小军， 在后续担任科长、 广东省水

利厅水利水政监察局北江分局主任科

员、 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处芦苞管理

所主任科员 （所长） 期间， 多次接受

林镜泉行贿。

目前， 这些受贿官员均已被查。

其中， 被查时陆卓清年近七旬， 已经

退休多年。

2021 年 1 月 8 ?， 北江干流三水河段。 林镜泉等人曾在此开采河砂， 如今已看不到采砂船只 周群峰 摄


